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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
名
持
槍
男
子
騎
刼
，
航
空
公
司
當
局
産
示 
， 

饱
世.■
  

»•
之
職
是
無
更
動
，
仍
由
缄
理 
該
刼
機
男
子
曾
勒
索
七
缜
五
仟
元
，
幷
要
求 

陳
養
謙m
  

tt
，陟
傍
原
薫
次
展
各
直
蛇
宜
丁
：
飛
往
北
越
，
但
三
小
時
後
，as

機
在
紐
約
璽 

.
財
政
部
長
窗
鼠
.部
長
霍
闌
(
継 
尼
血 
機
年
落
後
，
即
被
警
方
拘
可 

音
)
升 
ft
。曜
盛
部
总
包
、紐(•
滓
音
，)
之   

«| 

航
空
公
司
發
言
人
表
示
，
該
機
於
淸
展 

已
由 

61 乃   

^cli

岸
)
列
代
。 

二
時
卅"
在
紐
約
機g
降
落
，
降
落
以
前
顔 

一(
香
書
路
透
量a
)
始
越
薪

ffl
it
今9- 

劫
機
犯
曾
開
槍
射
擊
，
卒
被iF
邦
調
貪
励
人 

報
吿
，
北
越
上
席
麻
厩
勝
及X
 政
府
髙
級
政
員
拘
計
幾
b
的
六
十
成
，
一
上
龙
加
跟
to 拨 

要
，日
在
河
內
雷
民
大
會
首
次
會
费
产
.
時
曾
財
7
鍋
幫
近
，
不
芝»
暮
機
 

選
連
号
以
当
噂
毋W

的

SR

定
局
勢
。:
本汝比丁添站曝作 

匸
孫
饗
，乐
十
三
歲
，
自
一
九
六
九
系.
「
一

胡
志
明
去
此
以
匹,
即
幫
政
府
主
席
之
極 

一死一傷損失卄萬 

，
但
統*

。」
•..;:

—
：:
二
A
雲
高

8)
加
拿
大:6

電
)
本
汝
比
附
近 

須
胡
志
函
姪
肚
後
，
北
越
政
潮
由
共
黨 
-
『
哥
夫
」
油
站
昨
晚
发
生
爆
炸
，
造
成

I  

耍
領
姫
荷
，
總
3
范
文
同
及
國
民
大
會
主
席 
死
，重
瘍
像
案
，
經
!*
個
多
少
阵
搶
救
，
火

陳
讓
(
譯
吝•
二=
巨
頭
就a

局
面
。

勢
終
被
控
制
， 
{.,,• 
計
損
失
廿
萬
兀
。

(
又
訊
) *
詩-
外
工
部
長
港
弼
， 
週 

四
抨
擊
中
央
聯
托
政
府
將
大
批
移"
湧
遣4
 

S

，
使
木
省
靑
年
面
臨
失
業
急

111
的

•■•j
sl 

一 

勞
工
長
在
大3
高
邙
區
房
屋
地
疗
協
會 

會
中
，
向
得
佰
名
自
国
作
tf
項
表
示
。 

他
指
出
，
在
一
九
七0
年
全
年
中
，
奥 

太
瓦
巾
央
政
府
共
批
准
弍
萬6
F
S
I

自N
十 

三
名
移
民
遨
入 »
詩S3,

取
得
部
份
工
作
機 

會
，
并
使
社
會
而
利
金
制
建 

混
亂
，
他
要
示
，
中
央
聯
邦 

政
紆
應
設
法
阻
止
移
民

AR
績 

湧
4
*
詩
省
。

仅
謂
，*
時
省
四
月
份 

統
計
失
業
人
败
爲
匕
萬
一•F
 

人
，
而
中
央
政
府
至
关
年
爲 

止
，
統
計
已
批
准
十
四
萬
七 

千
匕
百
名
谷
民
退
入
单
時
省 

在
廖
詩
省
国
班
納
的8?  

議
下
，
大
部
价
學
生
今
年
暑 

研
將̂

事
広
新
植
林
的
工
作 

，
邦
弼
指 *
稱
，中
央
聯
邦 

政
府
手
目
前
爲
止
，
除r
阻
誤
木
省
工
作
機 

會
外
， 

811 無
帮
助
，

青
年
旅
避

他
認
爲
中
央
政

計
創
，
只
是
一
項
何
時
的W
决
辨
法
，
除
了 

增
加
储
亂
外
，
幅
所
作
用
。

警方搜慢大枇海洛英 

(
云
訊 )
警
方
於
週
四
下
午
捕
逮 
一 "
 

外
國
船
員
，幷
搜
痛
價
値
六
萬
元
的
海
洛
英 

■
警
方A
故
闌
胡
街
與
菌
郴
華
街
，5：

旅
船 

員
逮
捕"植物學家警吿居民 

勿採食精毒的草菇 

(
域
多
利
加
台
大
社 ̂

)18

詩
省
植
物 

學
家
史
克
赛
温
幕
警
吿
居
民
勿
錯
食
常
爲
人 

誤
視
爲
食
草
菌
中
的
毒
菌
。

史
甫 
赛
温
幕
的
駭
項
警
依
，
因
由
本
省 

吐
番
奴
，
企
津
打
及
車
文
理
斯
等
三
地

18
， 

十
天
來
时
生
三
宗
映
食
遊
蘭
中
毒
案
件
而
提 

醍
居
民
。

一
名 

/,1 磨
男
子
曾
於
去
华
訣
食
港
消
血 

致
死
亡
。

他R

示
該
to®
藏
有
小M
特
徵
，
吩
氏 

衆
注
意
：(
一)
生
於
地

•|<
的

./1<
鈴
端
用
成 

球
状
物
體
，(
二
)
基
部
有
一 
圈
狀
物
圏
统 

，C

三
)
菌
摺
白
色
，(
四
)
項
端
行
许
字 

班
點
。靑年男女旅遊雲島 

要準備夠回程旅段 

。
域
多
利
訊)
卑
詩
省
長
埼
納
发
示
， 

他
巡
不
喜
歉
警
吿
田
年
男
女
不
整 0
宴
高
華 

岛
観
光
，
但
爲
好
単
備
足
够
的
囘
程
旅
世
， 

，
今
年
己
有
一
百
四
十
二AS6

钱
1(11 家
• 

班
納
省
長
在
域
多
利
市
議
一作
咳
項
師
输
後 

，
市
議 
♦»
即
决
定
醫
求
省
政
府
在
沙
無
避
渡 

輪
終
點
碼
頭
， S
 立
一
警
吿
牌
， 

班
納
我
示
，
我
不
相
信
有
任
何
人
色
在 

加
章
大
享
哽
免"
搭
船
的 *
利
，
人
人
都
需 

遵
守
法
律
，
祉
會
才
不
致
混
亂• 

市
議* 在
週•
一
會
議
時

-•l•
枝

JYl 决
定
， 

該
會
旅
由
币 ̂
貝
，
行
市

1il.i5:
人n
，
安
余

■a

」
：
••:••

-:-1 

一

-■
--."
-#..~
-(一n
J

:一
手̂

^
^
*

：后
运-̂
1
5
/
理4

'.I;'
5.州
『£
導

-8

:
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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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斯古公司遵省例 

恢復真竜保險執照 

( 3

151 )
单
飴
省
政
府
因
成
仙
古
保
險 

公
司
已
合
乎
省
政
府
必
求
，
故
悼
彻
凝
口
該 

公
司
；：*
 保
險
就
照

卑
髒
省
首
席
檢
察
或
彼
情
遜
任
城
多
利 

女
示
，
該
公
司一:

同
欢
典
中
時  

«

共 
1111
保
險 

公
司
共
用
分
配-
"
不
良
保
險
金
額
的
制
度 

威
斯
占
公
司
表
示
，
皎
項
行
動
將

fM!
公 

司
汽
車
保
險
人
的
保
險
鱼
額 

ttt
tiu
。

58

公
司
會
於
五
月
卅 
一 R
因
扼
絶
接
受 

分
配
保
險
金
棚
的
制
度
，
省
政
府
拒
戏
保
險 

秋
照
，
酸
项
汽
中
保
險
執
無
本
應
我~
月
底 

以
前
換
新
，
但
已
延
阴
四
個
月
，
直
到
省
政 

府0

168
與
保
險
公
司53

威
贝
脩
濃
羅
後
，
才 

予
換
發 
彼
徳
遜
指
出
，
威
斯
古
公
司
除
了 

一 
些
小
正
常
的
昧
險
外
，并
将
接
更一  "
门 

今
年
) 

ZJ
tT
六
日
以
來
極
爲
正
常
的
保
險
金 

額
。少女毆打監獄護士 

官制准予緩刑三年 

(  

®

^

，本
州
一
名
十
七
成
少
女
田 

打
散
以
呼
士
，
被
省
法
院
法
官H
判"
卯
。 

眼
少
女
布
拉
克
旭
，
伍
本
埠
国
林

tti 四 

南
一
存
五
二
號
，
出
官
奏
。
勞
福
竹
予
保
团 

罪
刑
，
并
准
予
縁
刑
一
年
。

另
一 
被
控
毆
打
警 M
 的
女
子
卡
實
特
巳 

被
停
放
、

布
to
电
博
與
也
她
後*
女
子
，
臂
于
上 

月
十
一
日
花
史8
梨
公 

IIM
打
架
，
而
被
警
方 

帶
囘
警
局
間
話"

布
拉 
0.
情
在
應
跋
晧
表
示
，
依
警
方
奧 

MI
坐
退
一 
輛
瞥
車
時
會
與
警
察
吸
牛
激
烈
爭 

鬥
，
後
被
送
入
一 N
W
*
内
父
打
鰻
士" 

四國艦隊集合雲埠 

慶祝本省百年紀念 

( 
域
苏
利 

uuis
大 #
曰 )
澳
洲9
野
林 

比
亞
，
日
本
及
英
国
艦4
将
比
匕
月
十
四
日 

£
廿
六
日

/1:*
前
加
沿
内
集
合
，
慶
祝
卑̂
 

省
百
週
年
紀
念
。

加
拿
太
太
不
洋K
海+

18
隙

61
令
雷«
 

少
將
我
示
，
住
慶 

|%
會
中 

81
授
的
特
別
火
動 

章
一 
在
域
多
利
準
価
妥
常
。

柴爐失愼燃及長袍 

半身燒傷飛雲牧泊 

(
■
訊
)
本
爷
的
甫
何
附
近6
8
婦
女 

因
耐
房
意
件
妍
件m
4
燒
偏
，
經
岫
機
送
至 

本
埠
巾
以
醫
院
救
治
後
，
情
况"
轉
" 

六
十
九
歲
的 
慶
遜
太
太
，
因
期
历
火• 

憫
內
磔
根
燃
燒
的
木
柴
抨
落
地
上
，
焼
若
她 

身
穿
的
長
袍
，
以
致
將
姪
半
口
燃
傷
。 

核 
A-1 意
外 

11: 
件
潑
生
在
佐
巾
何
束
北
佐 

治
亞
海 «
 北
部
的
雷
徳
岛
上
。

温
度
遜
太
太
的
丈
夫
頰
姆
斯
，
企
養
 

滅
火
烱
季
部
亦
被
焼
偽
。

另

1

室
圖
華
口
北
部
伐
木
工
人
史K
特 

亦
由
救
损
立
升
機
述
送"
醫

1:;U 救
冶
。

傷
卜
竹
及P

S
S
^

，i

-

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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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
.
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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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詩卑進湧民移 

府政央中擊抨長工勞省


